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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桃園園市市政政府府水水務務局局會會勘勘紀紀錄錄 

一、 案    由：「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計畫(大溪國中至中華路 121 巷橋護岸及

步道改善工程)」界址釐清案 

二、 會勘時間：109 年 12 月 18 日(星期五)上午 9 時 30 分 

三、 會勘地點：本市大溪區中華路 121巷 38號集合 

四、 主 持 人：黃怡綾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人：黃怡綾 

五、 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六、 會勘經過： 

(一)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辦理旨案工程，預計拓寬河道 (新設護岸)並新設步

道供通行使用，用地範圍為街口溪中華路 121 巷至大溪國中段。 

(二) 民眾反映所擁有之大溪區中華段 1112 地號土地緊鄰工程用地範圍，現

有使用私有地疑慮，請協助測量公私有地界線，爰委託桃園市大溪地政

事務所於 109 年 12 月 18 辦理大溪區中華段 1111 及 1112 地號等 2 筆土

地複丈(土地測量成果圖詳附件 1)。 

(三) 現況公私有地樁位已設立界點，現場已與大溪區中華段 1112 地號土地

所有權人代表確認公有地範圍，工程完工後設施範圍皆位於公有土地上，

雙方皆無意見。 

七、 會勘結論： 

經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辦理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111及 1112地號等 2筆

土地複丈後，民眾對公私有地範圍已無意見，後續依公有土地範圍辦理工

程施工事宜。 

 

  






